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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孙中山的宪政思想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政治思想和主张的集中体现，基本

内容包括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自由、平等、博爱”的平等观与自由观，“五权宪法”与权能分

治，以及“革命程序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集中体现了他的宪政主张的核心内容。“自
由、平等、博爱”是孙中山的一贯主张，也是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的基本内容。“五权宪法”与

权能分治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在宪政主张中的具体体现，也是孙中山宪法思想的具体

体现。孙中山关于“革命程序”的设计，是力图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探寻一条符合中国特

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孙中山的宪政思想是近代中国民主主义和民权主义思想的结晶，在中国

宪政史上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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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的民主宪政思想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宪政思想和主张的集中体现。它作为反对

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武器，论证了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

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确立了民主宪政制度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从理论上说，也是从中国的国情出

发，将西方的民主宪政理论与中国政治文化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一次有效的尝试。虽然

孙中山的民主宪政主张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它对于中国民主宪政之路的积极探索，依

然给我们留下了值得珍视的历史经验，是中国政治文化和宪政文化中不可多得的思想理论财富。

    一、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三民主义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总称。它是孙中山总结中国历史经验，参照外国的

历史和革命的经验而构想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社会制度和宪政主张的集中体现。1905年同盟会成
立时，由孙中山提议，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写进了《同盟会宣言》之中。不久，

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出版，孙中山在《民报》的发刊词中，将上述十六字政纲概括归纳为民族、民

权、民生三大主义。其实质，就是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治，“详细的说，便是民族主义、民权

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项主义的意思，是要把全国的主权，都放在本族人民手内；一国的政令，都是由



人民所出；所得的国家利益，由人民共享。这三项意思，便可用民有、民治、民享六个字包括起来”{1}。

因此，三民主义集中体现了孙中山的民主宪政思想的核心内容。

    （一）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首先要解决的是民族革命问题，其核心就是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
主共和国。孙中山说过：“民族主义，即世界人类各族平等，一种族绝不能为他种族所压制。如满人人

主中夏，垂二百六十余年，我汉族起而推翻之，是即民族革命主义也。”{2}民族革命的任务和目的，就

是推翻清政府，建立民族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民族主义并不是简单地“排满”问题，而是具

有拯救民族危亡，推翻腐败的旧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更高一层的意义。

    当然，不可否认，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

代的局限性，尤其是在对外问题上。孙中山在后来的新三民主义中对此作了重大的修正，使这一主张

更具革命性与进步性。民族主义作为反对封建专制、进行民族革命的纲领，对于鼓舞人心，号召人们

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民权主义

    民权主义首先要解决的是政治革命问题，主张以国民革命为手段，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代之以

“平等”、“民治”的共和国，并在“民主立宪”的原则上，规划相应的政体。因此，民权主义的中心内容，

就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确立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制度。

    民权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密切联系的，是民族主义的继续。其首要内容，就是通过国民革命推翻封

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政治。孙中山认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

由的国民所堪忍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3}只有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

起来，“我们推到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

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4}因此，民族主义与民权

主义是一脉相承的，“革命成功以后，中国的土地和主权，已经由满清皇帝的手里夺回到中国人民的

手里来了。但是，我们人民徒有政治上主权之名，没有政治上主权之实，还是不能治国。必须把政治上

的主权，实在拿到人民手里来，才可以治国，才叫做民治。这个达到民治的道理，就叫做民权主义”。{5}

辛亥革命的胜利，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正是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实践的重大成果。

    民权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建立民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设想的民主共和国是“由平

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

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6}列宁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曾作

过这样的评价，他说，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

‘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

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7}

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

    此外，民权主义的另一方面重要内容，就是通过民主政治的建立，实现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首先，民权的主要内容是人民的政治权利，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直接民权：“直接民权才是真正的民

权。直接民权凡四种：一选举权，一罢官权，一 创制权，一 复决权”，{8}“人民有了这四个权．才算是充分

{1}《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72页。

{2}《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6页。

{3}《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5页。

{4}同上书。

{5}前引{2}，第3页。

{6}前引{3}，第297页。

{7}《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载《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4页。

{8}《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 497页。



的民权；能够实行这四个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才叫做全民政治”。{9}
为了保障人民的直接民权，孙中山提出了著名的“五权宪法”：“民权运动之方式，规定于宪法，以孙先

生所创之五权分立为原则，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已。凡此既以济代议政治之穷，

亦以矫选举制度之弊”。{10}其次，人民的平等自由权利是民权的重要内容，只有“争得了民权，人民方

有平等自由的事实，便可以享受平等自由的幸福。所以平等自由，实在是包括于民权之内。”同样，平

等自由也需要以民权的充分实现来保障，“我们革命不能够单说是争平等，要主张争民权。如果民权

不能够完全发达，就是争到了平等，也不过是一时，不久便要消灭的”。{11}

    孙中山关于民权主义的主张，虽然带有那个时代民主主义所固有的局限性，但它在当时的历史

条件下，却产生了相当的积极影响。对此，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说：“除了谁领导谁这一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

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

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12}

    （三）民生主义

    民生主义首先要解决的是社会革命问题。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解决国家的自由与独立，而民生

主义则要解决国家的富强。民生问题不解决，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成果不仅得不到保证，还有可能

引发激烈的社会革命。孙中山指出：“欧美各国二百余年以来，只晓得解决民族、民权两件事，却忘记

了最要紧的民生问题。到现在全国的权力，都操在少数资本家的手里，只有少数人享幸福，大多数人

还在痛苦。因为大多数人不甘受这种痛苦，所以现在才有经济革命— 社会革命— 的事情时常发

生。我们中华民国如果把民生主义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同时解决，用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一定可

以把现在的中国变成庄严灿烂的中华民国。”{13}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14}人民的经济权

利的实现，需要通过发展民生来解决。因此，民生主义对于发展国家经济建设，保障人民的经济权利，

实现人民的经济自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些也都是民生主义的应有之义：对于农民而言，

不仅应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植荒激，以均地力”，而且“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

高利借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然后农民得享人生应有

之乐”；对于工人而言，“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

生活”；此外，“如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辅而行之性质者，皆当努

力以求其实现”。{15}因此，正如有论者所言：“孙中山把经济的发展作为实施宪政、谋求民众幸福的物

质保障，即通过在工业化过程中实施的民生主义经济政策（‘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克服欧美国家

的弊病，解决贫苦民众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问题，实现人民的满足和幸福，从而把中国建设成驾乎欧

美之上的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化宪政国家。即孙中山希望通过市场经济的建立、运行和发展，

一方面，有助于培育和激发民众追求自由、平等、财产等宪法权利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培育
社会的自治能力，从而造就一支从外部制约政府权力的经济力量。这也是孙中山倡导的‘全民政治’

宪政观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里的集中体现和必然归宿。”{16}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构成了其民主宪政主张的核心内容。三民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

{9}《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0页。

{10}同上书，第120页。

{11}同上书，第294、298页。

{1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1478页。

{13}前引{2}，第5页。

{14}前引{9}，第120页。

{15}同上书，第120—121页。

{16}施建兴：《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的法理考察》，《前沿》2005年第7期。



割的，是民主共和制度建立的必由之路，“三民主义就是平等和自由的主义”{17}。没有民族主义的民族

革命，民权主义的政治革命就无法实现；没有民族主义的民族革命和民权主义的政治革命，人民的平

等自由就得不到保障；而没有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民族主义的民族革命和民权主义的政治革命的

目标不可能真正的实现。因此，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任务完成后，民生问题就成为主要的社会问

题：“要把民有、民治、民享三个主义一齐实行，人民的生计权利才有真正的自由平等，才能够免去资

本家的压制，才能够享永久的幸福。民生问题不解决，社会上的贫富总是不平均”，“如果有了不均，三

十年之后不革命，五十年一百年之后一定是要革命的”。{18}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二、“自由、平等、博爱”的平等观与自由观

    “自由、平等、博爱”是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的基本内容。孙中山在阐述“民权主义”时曾指出：“欧

美两三百年来，人民所奋斗所竞争的，没有别的东西，就是为自由，所以民权便由此发达。法国革命的

时候，他们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名词；好比中国革命，用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一

样。由此可说自由、平等、博爱是根据于民权，民权又是由于这三个名词然后才发达。所以我们要讲民
权，便不能不先讲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名词。”{19}

    平等观与自由观作为孙中山民权思想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民权主义的理论基础。孙中山曾指

出：“大家都是人，大家应该平等，国家是人人的国家，世界是人人的世界。明白了这个道理，便知道用

革命来求平等，是大家的事，不是政府的事也不专是革命党的事。”{20 }他在《革命方略》中阐述“国民平

等之制”的涵义时指出：“四万万人一切平等，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

有不均— 是为国民平等之制。”{21}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孙中山把自由平等的主张付诸实践。不论

是在临时大总统任上颁布的法令中，还是在以后的活动中，都把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放在十分重要

的地位。首先，确认人民的平等权利。孙中山在通令《蛋户惰民等一律享有公权私权文》中指出：“天赋

人权，胥属平等。自专制者设为种种无理之法制，以凌轹斯民，而自张其毒焰⋯⋯若闽、粤之蛋户，浙

之惰民，豫之丐户，及所谓发功臣暨披甲家为奴，即俗所称义民者，又若剃发者并优倡隶卒等，均有特

别限制，使不得与平民齿。一人蒙垢，辱及子孙，蹂躏人权，莫此为甚。当兹共和告成，人道彰明之际，

岂容此等苛令久存，为民国玷！为此特申令示，凡以上所述各种人民，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公权

若选举、参政等，私权若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之自由等，均许一体享有，毋稍有歧异，以重人

权，而彰公理。”{22}

    孙中山在主张权利平等的同时，还下令革除封建专制下的官吏特权。他说：“总统官吏皆国民之

公仆也。”他在令内务部通知各官署革除反映官僚等级特权的称呼的命令中指出：“官厅为治事之机

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

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23}

    男女平等，也是孙中山平等观的一项重要内容。孙中山批判了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认为“天

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24}因此，女子享有参政权也是“事所必至”的自然之理。

{17}前引{2}，第3页。

{18}同上书，第8页。
{19}前引{9}，第271页。

{20}同上书，第63页。

{21}前引{3}，第317-318页。

{22}《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4页。
{23}前引{22}，第155页。

{24}同上书，第52页。





此，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理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权能分治，另一便是五权分立。
    （一）权能分治

    孙中山认为，要把中国改造成新国家，必须把政权与治权分离，将政权“完全交到人民手里，要人

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而将治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

量，治理全国事务”，并且用政权去约束职权，只要“人民有了充分的政权，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

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31}在权能分治的问题上，孙中山批评了西方的三权分立之下的

代议制，认为在这种代议制之下，人民只有选举权，选举出来的议员，不对人民负责，人民不能直接过
问国事，凡国家的大事，都要由议会通过，才能执行，如果在议会没有通过，便不能执行。弄到后来，议

员卖身于金钱，而不能代表人民，结果“人民所持的态度总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权和能没

有分开”。{32}因此，中国不应重蹈这种议会政治的覆辙，而应当建设一个“全民政治”的国家，最好的办

法，就是将政权与治权分开，用政权来约束治权。

    权能分治的核心，在于维护“直接民权”，即宪法必须规定和保障人民“直接管理国家”的权力。孙

中山在总结了西方宪政制度的经验后指出，要使人民有权，就必须在宪法中规定人民的选举权之外，

还要有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人民有了这四个权，才算是充分的民权；能够实行这四个权，才算

是彻底的直接民权。从前没有充分民权的时候，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便不能够再问，这种民权，

是间接民权。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用代议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

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才叫做全民政治”。{33}因此，主张人民有选举权、创制
权、复决权、罢免权这四权，亦即直接民权的中心思想，就是使人民有完全的管理国家的权力和制约

政府的能力。孙中山认为，现在讲民权的国家，“最怕的是得到一个万能政府，人民没有办法去节制

它；最好的是得到一个万能政府，完全归人民使用。⋯⋯第一说是人民怕不能管理的万能政府，第二
说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万能政府”。{34}。 而要将“第一说”的万能政府变成“第二说”的万能政府，最好的办

法就是通过权能分治，肯定直接民权，将政府权力置于人民权力的控制和制约之下。

    孙中山所主张的“直接民权”即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与罢免权这四种权力分为两类，一类是人

民管理政府官员的权力，一类是人民管理国家法律的权力。第一，人民管理政府官员的权力，包括选

举权与罢免权。孙中山认为，“人民要有直接民权的选举权”，由人民直接选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组

成权力机关，并由人民直接选举政府官员。但仅有选举权，还不能够管理政府官员，行政的官吏，人民

固然是要有权可以选举，如果不好的官吏，人民更要有权可以罢免，人民有了上述两项权力，就能真

正管理政府，“对于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又一面可以调回来，来去都可以从人民的

自由”。{35}第二，人民管理法律的权力，包括创制权与复决权。孙中山认为，有治人还必须有治法，人民

仅有管理官吏的权力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管理法律的权力，“人民要做一种事业，要有公意可以创订

一种法律，或者是立法院立了一种法律，人民觉得不方便，也要有公意可以废除，这个创法废法的权

便是创制权”。{36}。 “如果大家看到了一种法律，以为是很有利于人民的，便要有一种权，自己决定出来，

交到政府去执行。关于这种权，叫做创制权”；{37}而当法律制订以后，“若是大家看到了从前的旧法律，

以为是很不利于人民的，便要有一种权，自己去修改，修改好了以后，便要政府执行修改的新法律，废

止从前的旧法律”；{38}或者是“立法院如有好的法律通不过的，人民也可以用公意赞成通过之”，这种

{31}同上书。

{32}同上书，第329页。

{33}同上书，第350页。

{34}同上书，第321页。

{35}前引{9}，第350页。

{36}前引{8}，第497页。

{37}前引{9}，第350页。

{38}同上书。



权力便是复决权。{39}人民一旦掌握了创制权与复决权，便可以真正地将自己的意志上升为法律，真正

地实现人民主权。

    （二）五权分立

    孙中山认为，人民要有“权”，而政府要“能”，人民掌握政权，但治权必须交给少数人去行使，由他

们组织政府，治理国家。而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效能，就应当在宪法中对政府的职能作明确的规定，使

政府成为一个完全的政府。孙中山认为，在政府权力的分治问题上，不应简单地搬用西方的三权分

立。他指出，西方的三权分立政体中，三权各不相统，政客巴结选民，运动选举，结果是往往把愚昧无

知的人选为议员，组织国会。国会既是立法机关，又是监督机关，他们往往擅用权力，挟制行政机关，

使政府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效能。而另一方面，政府的行政官员由总统委任，随总统的进退而进退。

这样，无才无德无能的人，可以因总统的进而成为行政官员，而有才有德有能的人，则随总统的退而

罢官。为了避免这种分权问题上的弊病，充分发挥政府的效能，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来中华民国的宪

法，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40}即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独立的基础上，将立法权中的监督

权、行政权中的考试权独立出来。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对以五权分立组成政府机关的原则和构想

作了详细的阐述：“以五院制为中央政府，一曰行政院，二日立法院，三曰司法院，四曰考试院，五曰监

察院。宪法制定以后，由各县人民投票选举总统以组织行政院，选举代议士以组织立法院，其余三院

之院长，由总统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但不对总统、立法院负责，而五院皆对于国民大会负责。各

院人员失职，由监察院向国民大会弹劾之，而监察人员失职，则由国民大会自行弹劾、罢黜之。国民大

会职权，专司宪法之修改，及制裁公仆之失职。国民大会及五院职员，与夫全国大小官吏，其资格皆由

考试院定之。此五权宪法也。”{41}孙中山认为：“要政府有很完全的机关，去做很好的功夫，便要用五权

宪法。用五权宪法所组织的政府，才是完全政府，才是完全的政府机关。”{42}

    孙中山的“五权分立”，实际上就是在西方的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加上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的考

试与监察两权。孙中山说过，考试与监察“这两个权是中国固有的东西”，中国古代设御史等官掌监察

权，“官品虽小而权重内外，上自君相，下及微职，儆惕惶恐，不敢犯法”，“代表人民国家之正气”。{43}甚

至连外国学者也认为：“中国的弹劾权，是自由与政府中间的一种最良善的调和方法。”{44}因此，监察

权独立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传统。同样，考试制度也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传统，“中国历代考试制度不但

合乎平民政治，且实现过现代之民主政治”。通过考试，平民可以成为国家官员，而且科场条例严格，

任何权力不得干涉。一经派为主考学政，为君主所钦命，独立之权高于一切。欧美国家过去没有考试

制度，任用官吏无分贤愚。以至于政治腐败，不可收拾。而当英美等国学去了中国的考试制度后，“大

凡下级官吏，必要考试合格，方得委任。自从行了此制，美国政治方有起色。”因此，“将来中华民国宪

法，必要设立机关，专掌考选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定了他的资格，无论那官吏是由选举的抑或由委

任的，必须合格之人，方得有效”。{45}

    孙中山的权能分治与五权分立的思想，是试图通过“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

权”，以期建立一个“完全的民权的政治机关”，充分实现“主权在民”。这也正是孙中山的权能分治与

五权分立的思想的光辉所在。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的主张并没有能够在辛亥革命

胜利后制定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得到贯彻和体现。”孙中山也说：“兄弟在南

京的时候，想要参议院立一个五权宪法，谁知他们各位议员都不晓得什么叫五权宪法。后来立了一个

{39}前引{8}，第497页。

{40}前引{3}，第330页。

{41}前引{2}，第205页。

{42}前引{9}，第351页。
{43}前引{3}，第445页。

{44}前引{8}，第493页。

{45}前引{3}，第330页。



约法（按：即《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兄弟也不理他，我以为这个只有一年的事情，也不要紧，且待随后

再鼓吹我的五权宪法罢。后来看他们那个《天坛宪法》草案，不想他们果然又把自己的好东西丢去
了！”因此，《临时约法》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

意思，兄弟不负这个责任。”{46}虽然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纲领》和《训政时期约法》按照“五权

宪法”和权能分治的理论建立了国民政府的组织架构，但“由于国民党实行了一党专制，舍弃了孙中

山训政构想中的民主、革命性因素，所谓的五院制也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47}

    四、“革命程序论”与宪政实施

    用暴力革命手段推翻封建专制王朝的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是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的中心

内容。孙中山从革命活动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传统根深蒂固，人民的宪政

意识相对比较淡薄的国家，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全确立的，人民宪政意识的增强

和民主政治的建立，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早在同盟会建立初期，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人一同制定的“革命方略”中，就提出了三个阶段

的“革命程序”，即“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军法之治”以军法为根据，是“军政府督率

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即用革命手段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国；“约法之治”以约法为依据，是

“军政府授权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即由军政府管理国家事务，而由人民管理地

方事务；“宪法之治”以宪法为根据，是“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即由人

民制定宪法，选举产生国家机关，是人民根据宪法，自主管理国家事务的时代。{48}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并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然而，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清

王朝，却并未能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连唯一体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的《临时约法》，也在不久

之后被袁世凯为首的军阀集团所废弃。新的军阀独裁统治取代旧的封建专制，民主共和制度只剩下

一具躯壳。有感于惨痛的教训，孙中山在1914年成立中华革命党后公布的中华革命党总章中，重申了

这一革命程序，并将其修改为“军政”、“训政”与“宪政”三个时期：军政时期是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
碍而奠定民国基础，训政时期是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宪政时期是俟地方自治完备之

后，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49}这三个时期的划分，虽然实际上是军法、约法、宪法

之治的承袭，但其间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从现实中认识到，仅仅推翻封建王朝是远远不够的，不扫

除种种障碍，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在后来的中国国民党总章及《建国方略》中，孙中山也

反复重申了这个革命程序的问题。

    在1924年完成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具体阐述了三个阶段的革命程序：军政时期的主要任

务，是一面用兵力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成国家的统一；训政时期的

主要任务为政治与经济建设，实现地方自治、开发富源等；宪政时期就地方而言，全国之县皆达完全

自治，人民得以通过国民代表会选举省长，就全国而言，有过半数省份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则开国民

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然后由全体国民依照宪法进行全国大选，组建国民政府。{50}孙中山认为，这

种革命程序是中国所必需的。正如在《制定建国大纲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盖不经军政时代，反革

{46}前引{8}，第497页

{47}王贵松、邱远猷：《善之途多歧路：五权宪法的理想与现实》，《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关于孙中山“五

权宪法”主张的具体实践，该文有较为深入的分析。

{48}前引{3}，第297-298页。

{49}《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7页。

{50}前引{9}，第127-129页。



命之势力无由扫荡”；训政时期则是由专制人共和的必需过程，否则，便会出现“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

实”的局面，因此必须创一过渡时期以为补救，通过军政时期实现“革命之破坏”，又在训政时期中实

现“革命之建设”，最终实现“民治”的民主宪政。{51}
    对于孙中山的这种革命程序论，后人有不同的看法。争议颇多的，当数有关“训政时期”的论述

了。孙中山关于“训政时期”的主张，从理论上说，同样是基于“国民的知识程度”。他认为：“夫中国人

民知识程度之不足，固无可隐讳者也”，“故中国今日之当共和，犹幼童之当人塾读书也。然人塾必要

有良师益友以教之，而中国人民今日初进共和之治，亦当有先知先觉之革命政府以教之。”{52}因此，国

民党当仁不让地要承担这种“先知先觉者”的责任。他认为长期生活于旧制度中的中国人民对于民主

政治是陌生的，为了使人们适应于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必须给予一定的训练，“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

以五千年被压作奴隶的人民，一旦抬他作皇帝定然是不会作的，所以我们革命党人应当来教训他”；

“中国奴制已行了数千年之久，所以民国虽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

我们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些强迫手段，迫着他来做主人，教他练习练习。这就是我用‘训政’的意

思”。{53}这种看法，某种程度上表现了他对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的低估。因此，孙中山关于训政时期

的论述中，包含着不容忽视的消极因素。但是，同样不可否认，从当时中国的客观现实来看，由于几千

年封建专制制度及封建传统文化影响，封建势力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尤其是在农村中以

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中间，革命思想并没有对他们产生什么实质的影响。因此，要真正实行民

主政治，进行民主共和思想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当时的中国。只有在全民中树立了健全的民

主宪政意识，才有可能实行民主政治。就这一点而言，孙中山关于“训政时期”的必要性的论述，是有

一定道理的。

    孙中山在谈到“训政时期”的必要性时还曾指出，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将会导致严重的

消极后果：“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

弊，在旧污未由涤荡，新治未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由发扬旧污，压抑

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

也。”{54}孙中山的本意是希望通过“训政”，防止上述情况发生，这也是孙中山实行“训政”的主要目的。

然而，所有这些流弊却恰恰发生在后来南京政府的“训政时期”之中，这是孙中山所始料未及的。

    应该说，孙中山关于“革命程序”的设计，是力图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探寻一条符合中国特色

的民主革命道路。正如有论者所指出，孙中山关于革命程序的设计，解决了人们关于“人民知识水平

太低，难以骤进于共和”的疑虑，鼓舞了人们对于民主革命的信心，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尽管这种

“革命程序”的划分过于机械，并存在着低估群众的力量和智慧的弱点，但其基本精神是：推翻清朝统

治后，首先经过一个革命专政的时期，扫除一切反革命势力，并进行各项民主改革和建设；然后经过

一个过渡阶段，提高国民的政治积极性，培养国民管理国家政权的能力，建立地方民主政治的基础；

最后资产阶级共和国遂得以建成。因此，“革命程序”的设计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民主建政的大体进

程，有助于革命党人在民主革命的不同发展阶段中把握中心任务。{55}

{51}《中华民国政府建国大纲》，载http://wenku.baidu.com/view/a96a7fle650e52ea5518982e.html, 2011年4月23日。
{52}前引{2}，第210页。

{53}前引{8}，第400-401页。

{54}《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6-67页。

{55}张树强：《简评孙中山宪政三阶段理论》，《学理论》2010年第17期。


